


（三）节能、 节材、 环保效果突出，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

益显著；

（四）首次进入市场阶段， 尚未取得市场化业绩。

二｀ 有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企业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 通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

主管部门、中夹企业集团或行业协会提出《目录》修订意见，

并提交加盖企业公章的修订建议报告（要求见附件1)。

（二）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、 中夹企业集团或行

业协会对企业提出的修订意见进行初步筛选和汇总， 于6月

25日前（以寄出时间为准）将报送函、修订意见汇总表（附

件2)及企业修订建议报告报送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办公室。

纸质版材料 一 式一份，另附电子版文件(PDF版+WORD版，

统一命名：省／市名－序号－企业名称－领域号）。

（三）材料邮寄地点：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号院，

邮编：100044, 联系人：聂军刚1368128****/0I0-88301743。

附件： 1. 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修订建

议报告要求

2. 《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》修订意

见汇总表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满辉010-68205077)






